
立法會問題第十四條  

(書面答復 ) 

 

 

提問者：楊 孝 華 議員  會議日期：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八日  

 

 作答者：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問題：  

 

本 人 近 日 接 獲 旅 行 代 理 商 投 訴，指 有 本 港 團 體 參 加 的 外

遊 旅 行 團 是 由 一 間 冒 牌 旅 行 代 理 商 舉 辦，而 該 旅 行 代 理

商 發 給 有 關 團 友 的 收 據 並 沒 有 蓋 上 印 花。他 們 一 旦 發 生

意 外，將 得 不 到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及 旅 行 團 意 外 緊 急 援 助

基 金 計 畫 的 保 障 ， 亦 影 響 被 冒 充 的 旅 行 代 理 商 的 聲 譽 。

關 於 無 牌 或 冒 牌 經 營 的 旅 行 代 理 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過 去 3 年 ， 當 局 有 否 發 現 有 旅 行 代 理 商 無 牌 經 營

或 有 外 遊 旅 行 團 並 非 由 持 牌 旅 行 代 理 商 舉 辦 ；  

 

(二) 有 何 措 施 加 強 打 擊 無 牌 或 冒 牌 經 營 的 旅 行 代 理

商 ， 以 及 會 否 考 慮 設 立 舉 報 熱 線 電 話 ； 及  

 

(三) 如 何 確 保 消 費 者 所 參 加 的 旅 行 團 是 經 由 持 牌 旅 行

代 理 商 舉 辦 ， 以 及 會 否 加 強 宣 傳 外 游 旅 客 須 注 意

的 事 項 ？  
 

 

答復： 

 

主席女士：  

 

(一 ) 過去三年，旅行代理商註冊處 (註冊處 )共接獲 179

宗懷疑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舉報，其中 149

宗涉及外游旅行代理商業務，其餘則涉及入境旅行

代理商業務。  

 

 註冊處在接到舉報後會即時跟進，並在掌握初步證

據後，將有關個案轉介警方調查。在 179 宗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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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中，有 87 宗個案因有初步證據而轉介警方調

查。當中，警方共就 7 宗懷疑個案作出檢控，結果

全部成功定罪；此外有 30 宗個案仍在調查中。   

 

(二 )及 (三 ) 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第 9(a)條的規定，任何人士不

得在沒有牌照的情況下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根據

該條例第 48(1)(a)條，任何人士違反上述規定，即

屬違法。循公訴程式裁定罪名成立者，可被判罰款

十萬元及監禁兩年；循簡易程式定罪者，則可被判

罰款一萬元及監禁六個月。  

 

 為打擊無牌旅行代理商活動，註冊處聯同警方、入

境處及香港旅遊業議會（議會）不時採取聯合巡查

行動。我們在去年八月及九月期間共進行了四次巡

查，但並無發現無牌旅行代理商。議會亦有經常檢

查旅行代理商的宣傳廣告，留意是否有無牌經營旅

行代理商的活動。  

 

 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的附屬法例第 14(c)條的規

定，持牌的旅行代理商須在旅行社內展示其旅行代

理商牌照讓消費者參考。此外，旅行代理商條例第

47(1)條亦規定領有牌照的旅行代理商須在宣傳旅

行服務的廣告上清楚列明其旅行代理商的牌照號

碼。現時，公眾可從多個渠道向註冊處及議會舉報

懷疑無牌經營的旅行代理商。市民除了可以親自向

註冊處或議會查詢和舉報外，亦可以使用它們的熱

線電話和電郵服務。有關持牌旅行代理商的資料，

可在註冊處及議會的網頁內找到，方便市民查核有

關的旅行代理商是否領有牌照。  

 

 註冊處及議會經常透過不同渠道，包括政府宣傳

片、網頁及印刷品等，提醒市民外游時應注意事項，

例如所光顧旅行代理商是否持牌旅行社，在繳付外

遊團團費時，檢查收據上有否已蓋上征費印花，以

確保受到「旅遊業賠償基金」的保障。兩個辦事處

亦會向市民宣傳其熱線電話及電郵位址等。消費者

委員會亦將外游消費者所須注意資訊於其網頁及刊

物發放。  

- 完  - 
  

 


